血库检测系统采购项目补遗公告
各潜在供应商：
现对《血库检测系统采购项目》采购文件发布补遗内容，本公告为采购文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采购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一、补遗内容
投标人须提供所投产品生产厂家供货承诺函。保证其中标后正常供货，厂家承诺函须经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法人章、厂家公章，格式自拟。
二、更正内容
原业绩 条款
业绩 ：投标人自 2023 年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投标人作为供应商具有同类医疗设备项目业绩，每个业绩合同得 1 分，最高得 3 分。必须提供采购合同复印件（投标人为合同的供货方），并加盖投标人公章，不按要求提供不得分。
更正为
业绩 ：2023 年 1 月 1 日至投标截止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投标人或所投产品制造商有所投任意一个血库检测系统产品的销售业绩，提供一个血库检测系统产品的业绩得 1 分，本项最多得 3 分，不满足或未提供的得 0 分。
备注：提供业绩合同复印件或扫描件（合同内容至少包含合同首页、产品信息页（内容包含产品品牌型号规格和数量）、签字盖章页）。
同一业绩合同只计分一次；同一甲方业绩只计分一次。
业绩必须为销售至具体使用方的业绩，买方非经销商或代理商或渠道商业绩。
三、其他说明
[bookmark: _GoBack]投标截止时间延迟至：2026年5月14日10：00
各供应商须结合本公告内容编制响应文件，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自行承担。
采购文件与本通知内容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请各潜在供应商自行在网上下载本通知相关内容，不管下载与否，都视为知晓其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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